荷塘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剥离事项清单

	序号
	职能类别
	事项名称
	承接单位
	备注

	1
	应急管理类
	安全生产日常监管
	监管、职能
	荷塘区应急管理局及区直相关部门
	应急管理局及区直相关行业部门按照“三管三必须”要求落实荷塘高新区企业安全生产监管、审批及应急管理执法职能；荷塘高新区应当明确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有关工作机构及其职责，加强安全生产监管力量建设，按照职责对管理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监督检查，协助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或者按照授权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2
	生态环保类
	生态环保日常监管
	荷塘高新区监管和服务范围以外的生产经营单位的生态环保日常监管工作
	株洲市生态环境荷塘分局
	株洲市生态环境荷塘分局承担荷塘高新区监管和服务范围以外的生产经营单位的生态环保日常监管职能；株洲市生态环境荷塘分局承担生态环保执法职能；

荷塘高新区承担园区监管和服务的企业、入园项目开发建设过程中涉及的生态环境日常监管工作职能；株洲市生态环境荷塘分局承担相关的生态环保执法职能。

	3
	信访维稳类
	平安建设
	平安建设、维稳指导、网格化、扫黑除恶、反邪教、民情调查、禁毒、政治安全、人民防线等
	荷塘区委政法委
	荷塘高新区承担园区监管和服务的企业、入园项目开发建设过程中涉及的政法综治（平安建设、维稳、扫黑除恶、反邪教、政法安全、人民防线等）工作职能。

	4
	信访维稳类
	信访
	荷塘高新区所在相关属地街道内的信访工作
	荷塘区有权处理的责任单位部门和镇、街道
	全面剥离荷塘高新区的各类信访工作，荷塘区有权处理的责任单位、部门和镇、街道承接相关信访工作。

	5
	卫生健

康类
	爱国卫生
	爱国卫生、创卫工作
	荷塘区卫健局
	荷塘高新区承担其监管和服务的企业、入园项目开发建设过程中涉及的爱国卫生指导、监督职能;

荷塘区卫健局承担其余职能。


